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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克 史密斯牧师主讲 

 

题目：保罗的见证 

 
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求主赐福，让我们在一起查考圣经的时段

中，获得属灵的亮光。这次我们继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第 22 章。如果您有圣经，

请翻到使徒行传第 22 章。 

 

我们继续上回的内容，讲到保罗在见证中述说他与主耶稣私下相会。 

  

使徒行传 22 章 9 节说：『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

声音。』 
 

使徒行传 22 章 10 节说：『我说：『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』』 

 

这表明保罗悔改信主了。罗马书 10 章 9 节说：『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

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』保罗此刻立即将自己降服于耶稣，承认耶稣是主。

他问：『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』 
 

使徒行传 22 章第 10 节说：『主说：『起来，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，要将所派你

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』 

 

第一步就是要保罗去大马色。通常，主一次带领我们走一步。我们常常很希望神能

清楚说出事情的全貌。我们希望神说：「现在你要去这里，然后去那里。还有，这

件事会发生，然后你要这样做。等你作完了那件事之后，就怎样怎样……」我们希

望主说明整件事。但神通常一次带领我们走一步。『起来，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，

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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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行传 22 章 11 节，保罗说：『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』 

 

那光非常耀眼，比中午的太阳还耀眼，以致保罗的眼睛暂时失明了。因爲那光太刺

眼了。保罗说：『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』。 
 

使徒行传 22 章 11 节说：『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。』 

 

圣经在另一处记载保罗曾经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要杀害教会的信徒。他得到大祭司

给予的权力，离开耶路撒冷，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然后把信徒捆绑起

来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可是，在这里却说他温顺地被人牵着进入大马色。他眼睛瞎

了。在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被耀眼的大光弄瞎了。保罗当初绝对没有

预料到自己会这样进入大马色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第 12 节说：『那里有一个人，名叫亚拿尼亚，请注意这里说按着

律法是虔诚人，他是犹太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』 

 

亚拿尼亚是个虔诚人，在犹太人中很有名望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第 13 节说：『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，对我说：『兄弟扫罗，你可

以看见。』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』 
 

「我能够看到他。」 

 

使徒行传第 22 章 14 节说：『他又说：『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

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』 

 

亚拿尼亚说：「保罗，是神拣选了你。神已经拣选了你，让你知道祂的旨意，叫你

能看见那义者—耶稣，也让你听见祂口中所出的声音。」保罗在以弗所书 1 章 3

节说：『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

的福气。』接着，他列出了一连串福气，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也是我们藉着耶

稣基督而拥有的福气。但在那清单上第一个福气就是：我们都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拣

选。神拣选了你。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啊！ 

 

既然我们是蒙神拣选，就应当知道祂的旨意，也能见到耶稣基督。就是说，我们的

心灵眼睛得开，得到啓示，明白并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。这真理就是：耶稣基督是

神的受膏者，祂是弥赛亚；是神的儿子。祂降临世界爲我们的罪而舍命。神已经拣

选了我们，叫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以致我们能悔改得救，并且听见耶稣口中所出的

声音。。 
 

使徒行传 22 章第 15 节说：『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，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作

见证。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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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说道，保罗要爲他所看见的，所听见的作见证。 这是保罗的服事。他要与万

人分享自己经历耶稣基督的体验。 
 

使徒行传 22 章 16 节说：『现在你为什么耽延呢？起来，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

你的罪。』 

 

保罗，还等什么呢？去受洗吧！你求告主的名，你一切的罪就都被洗净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17 节说：『后来，我回到耶路撒冷，』 

 

这里爲保罗留下三年的空挡。 从保罗在大马色悔改信主，到他回耶路撒冷，这当

中有三年的时间。他在亚拉伯旷野度过了那三年。 那三年是他单独与耶稣一起度

过的。保罗离开大马色，到了旷野，在那里得到耶稣的教导。主啓发他，使他明白

圣经。 
 

我们难以瞭解这段经历给保罗带来多么深刻的革命性体会。在前一刻，保罗决定要

彻底除灭耶稣的信徒，但在下一刻，却与耶稣基督相遇，成爲信徒，并且蒙神拣

选，要与外邦人分享基督的真理。因此，在这三年的空挡里，保罗在旷野亲身体验

福音恩典。现在他说：『后来，我回到耶路撒冷』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17 节说：『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象外，』 

 

这是耶稣另一次亲自来与保罗会面。在保罗的服事生涯中，主耶稣曾经有好几次站

在保罗身边，引导他，向他说话。在这里保罗说他魂游象外，接着又说：『看见

主……』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18 节：『看见主向我说：『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；

因你为我作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』 

 

主耶稣警告保罗：「赶紧离开这里，他们不会领受你的见证。」 
 

使徒行传 22 章第 19 到 21 节说： 

[19]我就说：『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

他们。 

[20]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；又看守害死他

之人的衣裳。』 

[21]主向我说：『你去吧！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』」 

 

保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主耶稣来警告他：「赶紧离开这里，他们不会领受

你的见证。」但请留意保罗却与主争论。你要记住，每当你发现自己与主争论的时

候，你一定犯错了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确实发现自己与主争论。「主啊，我知道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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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感受，我知道！可是，主啊，我有信心叫他们相信。」主却说：「保罗，赶紧离

开这里，他们不会听你的。」我相信，二十年来，保罗一直都觉得主是错的。我相

信，在保罗内心深处，一定觉得说：「如果我能跟他们谈一谈；如果我能跟他们分

享福音，我知道我能使他们相信。」 

 

这里明确地教导我们，不是我们的智慧言语能够使一个人跟随耶稣基督。一个人信

耶稣，乃是圣灵的作爲。 圣灵对一个人讲话，开啓他的心接受真理，并且帮助他

们相信。 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争论，最强的护教学也不能说服一个人相信耶稣基

督的真理。这完全是神的灵在人的心中动工，吸引他们相信，并且给他们信心去信

靠耶稣。 
 

保罗历经二十年，当然，是在保罗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的十七年回来耶路撒冷。在

这十七年里，我认爲他感到：「主并没有充分地真正瞭解我。 我知道我可以说服

他们，叫他们信主。」所以现在他在这里，他在爲主发光。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

以爲我做不到吗？他们正在听着。他们都安静下来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」但是突

然保罗提到「外邦人」这几个字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22 节说：『众人听他他们很留心听着说到这句话保罗提到外邦人

这几个字，就高声说：「这样的人，从世上除掉他吧！他是不当活着的。」』 
 

「杀了他！」接着是一阵巨大的怒吼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23 节说：『众人喧嚷，他们大声喊叫摔掉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

起来。』 

 

这些群衆非常情绪化。保罗按了按钮。突然衆人骚乱了起来；人们尖叫，撕毁他们

的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起，并且叫喊：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」群情汹涌地全都往

安东尼堡冲过去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24 节说：『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

他，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。』 
 

保罗用希伯来语跟他们谈话。 罗马人不明白他说什么。 突然，他们知道的是：

所有的人都发狂了！ 

 

于是千夫长命令：「用鞭子拷问他，或用第三级审问，看他说了什么。」 
  

罗马政府审查犯人的惯例，是通过鞭打强迫那人说出真相。他们用皮带将犯人栓到

一根柱子上，让他的背部伸展，暴露在外，然后他们用鞭子抽打他。这皮鞭上面布

满骨头碎片和玻璃片，以便抽打时，身体会被打得皮开肉裂。负责鞭打的士兵开始

抽打犯人的背部，劈啪、劈啪、打下去，就从身上扯下小小肉块，极其痛苦。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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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是让旁边站着的书记员纪录犯人的供词。每抽打一次，犯人会大叫承认所犯的

罪。犯人会开始认罪，交代自己做了什么恶事。接受第三级审问的囚犯，在这样严

刑逼供的压力下，很快会开始和盘托出，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因爲如果你肯

合作；如果你肯和盘托出，他们会减轻抽打的力度。如果你不肯就範，那么他们会

越来越大力地抽打，直到从你供出整个事件。 
 

许多犯人在还没鞭打完之前，因爲失血过多和难忍的极端痛苦，就死了。耶稣体验

过这种严刑逼供的鞭打，因爲彼拉多命令鞭打耶稣。通常他们鞭打囚犯三十九下。

在圣经中，四十这个数位象徵审判。 每当你读到四十天，它通常是指一段时期，

一段受审判的时期。你记得大洪水的时候; 雨下了四十昼夜。这是上帝的审判。

四十这数位在圣经中代表审判。 

 

三十九这个数位，表示怜悯的数位。我得说，这并没有太多的怜悯。然而，因爲公

平的制裁要以怜悯加以调和，所以通常鞭打三十九下。 
 

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 53 章 5 节预言耶稣的受害，说：『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

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

治。』以赛亚预言了耶稣的背上所受的鞭打和伤痕。在以赛亚书 50 章 6 节，先知

也说：『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，吐我，

我并不掩面。』 

 

在以赛亚书 53 章 7 节，先知以赛亚继续预言耶稣将要受的苦，说：『他被欺压，

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；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

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』 
 

鞭打犯人的目的，是逼使他招供、认罪。但是耶稣并没有什么罪要承认。因此，祂

在那可怕的鞭打过程中忍受了最大力度的击打，最沈痛的鞭伤。『因他受的鞭伤，

我们得医治。』  
 

啊! 我们奇妙的救主，祂那美妙的大爱，甘愿爲我们受尽痛苦! 诚然 『他为我们

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』 

 

鞭打犯人是罗马政府逼使犯人招供的最惯用的刑罚。他们以爲保罗是犹太人！因此

千夫长吩咐「鞭打他，审问他说了什么，造成这样的喧嚷。」 
 

使徒行传 22 章 25 节说：『刚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：「人是

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例吗？」』 

 

事实上，这样做是不合法的。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，罗马人决不应该被皮鞭捆

绑。至于鞭打罗马人的那些罪人，应该被处死。因此，保罗问百夫长这个问题：

『 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例吗？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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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行传 22 章 26 到 29 节说：  

[26]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：「你要作什么？这人是罗马

人。」 

[27]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：「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」保罗说：「是。」 

[28]千夫长说：「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」保罗说：「我生来就

是。」我是罗马人。 

[29]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

捆绑了他，也害怕了。 

 

捆绑罗马人是不合法，除非法庭控告他有罪。 

 

使徒行传 22 章 30 节说：『第二天，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便

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』 

 

现在保罗要正式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。保罗曾经是这个宗教组织的一分子。现在却

要在他们面前接受审讯。 

 

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次我们讲到这里，下回继续查考使徒行传，请准时收听，得着属

灵的造就和帮助。 

 

愿神赐福给你，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，使你充满主的爱，生命流露出主的美善。求

主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属于自己，乃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，是属于祂的。所以我

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、一切都是属于主的。因爲主塑造了我，让我在世人面前作他

的代表。 

 

愿神以圣灵的力量充满你，使你能够像祂爱世人一样，有爱心，像祂一样牺牲自

己，像祂一样乐意事，爲祂作工，使别人能透过你所活出荣耀主的生命而看见祂并

认识祂。 

 
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！ 


